中國科技大學教師推動國際及兩岸交流與學習活動補助要點結案報告
	姓名
	
	申請編號(由交流處填寫)
	

	附件
	核銷時請依序附上下列資料，並用燕尾夾裝訂：
□1.核銷簽呈
□2.經核准之「教師推動國際及兩岸交流與學習活動補助要點申請表」正本
□3.「教師出國申請表」影本
□4.交流相關資料影本(例：行程表、合約、活動簽案、短期研習或海外實習計畫等)
□5.核銷差異說明表
□6.黏貼憑證與各項核銷單據。

	經費使用
	□機票費
	元
	總金額
	元

	
	□日支數額
	元
	
	

	結案報告
	(請申請老師返校後繕打下列各項內容，報告頁數可自行增添)
1、 交流活動行程：

2、 交流活動內容：

3、 交流與會對象：

4、 交流成果效益：

5、 後續推動連結：

6、 其他補充成果：


	備註：
一、教師推動國際及兩岸交流與學習活動結案報告請用電腦繕打。
二、本表係申請「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請具實填寫相關內容及檢附證明文件，如經查有不實之情事，除不予補助或收回補助經費外，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依據本校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辦法辦理，請至交流處網站查詢。
四、交流需以本校教師名義參加，內容應與教師所屬科系或相關專業之交流為主。

	報告人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研究發展處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教師學術成長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

	年  月  日
學年第   學期第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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